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交通車報名注意事項 

壹、乘車申請 

    本校交通車不提供週次擇日選搭，均以整學期上放學雙趟計費，沒有開放申請單程搭乘，並採

一人一座位。另提供放學其他乘車類別：包含【放學固定改市區補習】、【放學固定改乘他車】和【放

學臨時改乘他車】，相關措施僅限學生課後學習之交通協助，目前均不額外收費，並依招標後交通車

公司合約規範實施。 

 

一、報名時間：112年 12月 11日(一)09:00至 112年 12月 18日(一)12:00止，如該路線座位已額滿

時，將不受理逾期報名或變更報名。 

 

二、報名方式： 

(一)本次採紙本報名-學生交通車班級統一調查表和學生交通車申請搭乘家長同意書，若資料有缺

漏、未勾選或逾期則無法受理，視同報名失敗。 

(二)學校預定於 1/2(二)上午本校網站公告學生交通車報名名單，請同學上網查詢及確認報名資料

是否正確。如有錯誤請於 113年 01月 05日(五)放學前向教官室 黃教官反映! 

(三)最後變更申請期限為 113 年 01 月 03 日(三)07:00 至 113 年 01 月 05 日(五)17:00 止，變

更申請者(含逾期報名、取消報名、異動報名)，但須實施愛校服務 2 小時，始得受理交通車

變更申請，以確保作業紀律。 

(四)「變更申請」期限截止後，除有特殊原因外（如：休學、轉學等），不再受理交通車變更申請

及退費。 

 

三、收費及路線資料： 

(一)依本校公告第二學期行事曆上課日數 乘以 報名站點之單日車資。 

 (二)站點資料及收費標準請參考附件。(附件一) 

 

四、113年 02月 16日至 113年 06月 28日每周三、周五交通車於下午 3:50後放學搭車，其餘每周一、

周二和周四交通車於下午 4:45後放學搭車，定期考放學時間配合考程另外公告。如無法配合放學

時間者，請勿報名。 

 

五、本校由交通車公司統一編排路線/車次，無法因個人因素，如：指定搭車時間、與好朋友同車等

要求更換車輛。 

 

六、本校依學生交通車申請報名人數調派學生交通車，必要時得增減停靠站、調整或合併路線及行車

時刻表，每學期(中)有權利調整合併路線及行(候)車時間。最晚於開學前 3日，另行公告『各路

線搭車名單、上車站點及搭車時間』於學校網頁，屆時請同學務必再次查看『公告』，勿按照前

一學期(112學年第一學期)之車班乘坐，以免誤搭班車。 

 

七、若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等家境特殊之狀況，可盡快至教官室領取交通車減免表，並 2/29(四)

放學前繳交交通車減免表和相關證明文件。 

 

貳、放學乘車申請類別 

一、【放學固定改市區補習】 

(一)網路報名：http://www.chgobus.url.tw/，網站預計開放時間自 113年 01月 08日(一)08:00

至 113年 01月 19日(五)17:00時截止。 

電子郵件欄為必填欄位，當同學報名資料成功送出後，將會收到電子郵件通知是否報名完成。如未收

到電子郵件，請電洽交通車公司(金台通運) 確認(連絡電話 037-598788分機轉接 9)。 

http://www.chgobus.url.tw/


(二)請於 113 年 02 月 16 日(五)至 113 年 02 月 19 日(一)放學前繳交補習申請書(附件二)和補習

證明書或收據(加蓋章戳)，逾期不受理。 

(三)空位依每學期加開市區補習交通車和其他有前往市區班車每日剩餘座位為原則，若報名人數

超過上限，會以有網路報名且繳交補習申請書資料完整性之時間先後順序依序錄取，一旦排

定放學固定往市區補習交通車之座位，放學原車座位須取消，不可任意返回搭乘。 

(四)周一至周五放學車次表尚未公告前，憑補習乘車證至前門警衛室旁邊排隊，由總車分配班車

且不保證有空位；待周一至周五放學車次表公告後，再依據公告班車搭乘。 

 

二、【放學固定改乘他車】 

(一)請於 113 年 2 月 16 日(五)至 113 年 2 月 19 日(一)放學前繳交補習申請書(附件二)和補習證

明書或收據(加蓋章戳)，逾期不受理。 

(二)依各班車每日剩餘座位為原則，若報名人數超過上限，會以繳交補習申請書資料完整性之時

間先後順序依序錄取，一旦排定放學固定改乘他車之座位，放學原車座位須取消，不可任意

返回搭乘。 

(三)周一至周五放學車次表尚未公告前，須每日每次至教官室申請放學臨時改車證(比照【放學臨

時改乘他車】申請辦法)且不保證有空位；待周一至周五放學車次表公告後，再依據公告班車

搭乘。 

 

三、【放學臨時改乘他車】 

(一)申請時間為當天下午兩點前之下課(除早自習、打掃和午休時間)至教官室交通車服務台辦

理。 

(二)依當天各車剩餘之空位且限於補習或特殊事故，每次申請皆須出示補習班證明書或補習班臨

時調課/取消的證明資料和乘車證(乘車證尚未發放時，以學生證替代)，並於放學時間現場排

隊「候補上車」。 

 

★若有相關疑問，可於上班時間撥打，教官室 黃教官電話:03-5962024#323 

★專車狀況可直接撥打公司電話(金台通運)：037-598788分機轉接 9皆有專人為您服務。 

 


